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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康 與 醫 療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 

醫 療 保 障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 

職 權 範 圍  

經 參 考 相 關 的 顧 問 研 究 及 醫 療 保 障 計 劃 諮 詢 小 組 的 意 見 後 ， 就 與 落 實

醫 療 保 障 計 劃 ( 醫 保 計 劃 )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以 下 所 列 各 項 ，

擬 訂 有 關 方 案 並 向 健 康 與 醫 療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提 出 建 議 ：  

(甲 )  醫 保 計 劃 的 立 法 及 組 織 架 構 建 議 ， 包 括 法 定 的 醫 保 計 劃 當 局 的 權

力 、 職 能 及 組 成 ； 規 管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金 及 解 決 ／ 調 解 爭 議 機 制 的

主 要 條 文 ；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保 險 產 品 及 醫 療 服 務 的 監 管 架 構

(例 如 計 劃 特 點 及 強 制 規 定 )；  

(乙 )  旨 在 提 高 醫 保 計 劃 可 行 性 及 緩 解 計 劃 潛 在 風 險 的 相 關 措 施 ， 以 及

基 於 加 強 本 港 醫 療 系 統 的 長 遠 持 續 發 展 能 力 及 保 障 合 法 公 眾 利 益

的 理 據 而 需 要 政 府 介 入 的 事 宜 ；  

(丙 )  醫 保 計 劃 標 準 醫 保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， 包 括 保 障 範 圍 、 保 險 賠 償 限

額 、 保 費 明 細 表 、 分 擔 費 用 要 求 ， 以 及 劃 一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；  

(丁 )  支 援 醫 保 計 劃 運 作 的 規 則 和 機 制 ， 包 括 接 受 投 保 、 續 保 、 核 保 、

保 險 計 劃 可 攜 性 、 轉 移 保 險 計 劃 、 調 整 保 費 、 透 明 度 要 求 、 分 攤

高 風 險 、 解 決 ／ 調 解 爭 議 ， 以 及 在 醫 保 計 劃 的 標 準 醫 保 提 供 附 加

／ 額 外 保 障 產 品 等 方 面 的 規 則 和 機 制 ； 以 及  

(戊 ) 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以 財 務 誘 因 形 式 提 供 公 帑 資 助 或 為 醫 療 改 革 相 關 目

的 提 供 公 帑 資 助 ( 特 別 是 運 用 在 財 政 儲 備 中 預 留 作 支 援 醫 療 改 革

的 500 億 元 )的 資 助 方 式 和 範 圍 。  

附 件 A  



健 康 與 醫 療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 

醫 療 保 障 計 劃 諮 詢 小 組  

 

職 權 範 圍  

 
就 與 落 實 醫 療 保 障 計 劃 ( 醫 保 計 劃 )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包 括 以 下 所 列 各 項 ，

向 醫 療 保 障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意 見 和 建 議 ：  

(甲 )  醫 保 計 劃 的 立 法 及 組 織 架 構 建 議 ；  

(乙 )  旨 在 提 高 醫 保 計 劃 可 行 性 及 緩 解 潛 在 風 險 的 相 關 措 施 ；  

(丙 )  醫 保 計 劃 下 標 準 醫 保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；  

(丁 )  支 援 醫 保 計 劃 運 作 的 規 則 和 機 制 ； 以 及  

(戊 )  提 供 公 帑 資 助 的 方 式 和 範 圍 。  



 

健 康 與 醫 療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 

醫 療 保 障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

 

主 席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衞 生 )  

 

成 員  

殷 大 偉 先 生  

業 榮 達 先 生  

陳 智 思 先 生  

陳 偉 森 教 授  

朱 永 耀 先 生  

方 津 生 醫 生  

李 繼 堯 醫 生  

梁 栢 賢 醫 生  

梁 憲 孫 教 授  

 

官 方 成 員  

衞 生 署 署 長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醫 療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處 處 長  

 

  

附 件 B  



 

健 康 與 醫 療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 

醫 療 保 障 計 劃 諮 詢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

主 席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醫 療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處 處 長  

 

成 員  

高 德 禮 博 士  

陳 妙 玲 女 士  

陳 秀 荷 女 士  

張 德 喜 先 生  

周 一 鳴 先 生  

蔡 靈 芝 女 士  

鍾 楚 震 先 生  

范 佐 華 先 生  

何 錦 霞 女 士  

郭 振 華 先 生  

黎 志 誠 先 生  

林 哲 玄 醫 生  

林 偉 權 先 生  

劉 文 煒 先 生  

劉 燕 卿 女 士  

羅 致 光 博 士  

李 國 棟 醫 生  

沈 茂 輝 先 生  

譚 仲 豪 先 生  

謝 秀 玲 女 士  

尹 志 德 先 生  

葉 健 民 博 士  

楊 超 發 醫 生  

袁 莎 妮 女 士  

 

官 方 成 員  

衞 生 署 署 長 或 代 表  



 

 

醫護人力規劃及專業發展策略檢討督導委員會  
 

職權範圍 
 
1. 就 以 下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議  － 

 

(甲) 確 保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供 應 充 足 ， 以 持 續 滿 足 不 同 醫 護 服 務 現 行

及 將 來 需 求 的 方 案 ; 及  

(乙) 加 強 不 同 醫 護 專 業 界 別 專 業 水 平 和 素 質 的 整 體 計 劃 ， 包 括 在

現 有 監 管 制 度 中 提 出 必 要 和 合 理 的 改 革 、 提 出 改 善 培 訓 和 發

展 的 安 排 、 引 入 措 施 ， 讓 香 港 醫 療 專 業 的 運 作 和 管 理 更 能 配

合 國 際 的 趨 勢 。  

2. 在 預 測 醫 護 服 務 需 求 時 ， 督 導 委 員 會 必 須 審 視 所 能 預 知 的 因 素 ，

包 括 及 不 限 於 因 人 口 老 化 而 對 長 期 護 理 及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需 求 的 增

長 、 對 醫 療 服 務 提 供 模 式 的 變 化 、 因 服 務 改 革 而 出 現 新 的 或 增 加

的 需 求 、 因 醫 療 保 險 計 劃 而 對 私 營 醫 療 服 務 需 求 的 增 長 預 期 、 已

知 及 已 預 期 將 會 興 建 的 私 家 醫 院 ， 以 及 外 來 人 口 對 私 營 醫 療 服 務

需 求 的 預 計 增 長 。 

 

3. 在 督 導 委 員 會 下 須 成 立 一 個 統 籌 委 員 會 及 合 適 數 量 的 諮 詢 小 組 ，

聽 取 意 見 及 提 供 建 議 給 督 導 委 員 會，以 促 進 討 論 及 協 助 制 定 建 議 。 

 

4.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委 任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人 選 為 督 導 委 員 會 、 統 籌

委 員 會 及 諮 詢 小 組 的 成 員 。

附 件 C  



 

 
醫護人力規劃及專業發展策略檢討統籌委員會  

 
職權範圍 

 
 
1. 提 供 必 要 的 支 援 和 引 導 ， 協 助 督 導 委 員 會 引 導 諮 詢 小 組 的 討 論 ，

包 括 制 定 討 論 議 程 大 綱、制 定 討 論 的 範 圍、提 供 相 關 的 背 景 材 料 ，

以 促 進 諮 詢 小 組 的 討 論 。 

 

2. 有 系 統 和 有 組 織 地 審 視 和 綜 合 諮 詢 小 組 的 意 見 、 評 論 和 建 議 ， 包

括 及 不 限 於 整 理 共 通 及 指 出 不 同 的 建 議 ， 評 估 其 在 財 政 上 、 法 律

上 、 執 行 上 等 相 關 方 面 的 影 響 。 

 

3. 就 技 術 性 的 問 題 （ 如 人 力 預 測 計 劃 ） 向 督 導 委 員 會 提 供 建 議 。 

 

4. 經 審 視 諮 詢 小 組 的 綜 合 意 見 、 評 論 和 建 議 、 統 籌 委 員 會 會 員 的 意

見 、 人 力 預 測 計 劃 的 結 果 及 國 際 的 趨 勢 後 ， 就 如 何 持 續 確 保 有 充

足 的 醫 護 人 力 供 應 及 促 進 不 同 醫 護 專 業 的 發 展 制 定 初 步 方 案 ， 以

供 督 導 委 員 會 討 論 和 參 考 。 

 



 
 

醫護人力規劃及專業發展策略檢討諮詢小組 
 

職權範圍 
 
 
1. 透 過 統 籌 委 員 會 ， 就 醫 護 人 力 規 劃 及 專 業 發 展 策 略 檢 討 中 的 有 關 範

疇 ， 向 督 導 委 員 會 提 出 意 見 及 建 議 ， 當 中 包 括  － 

 

(甲 )  醫 護 人 力 的 供 應 和 需 求 ， 包 括 人 力 預 測 計 劃 及 確 保 醫 護 專 業

人 員 供 應 充 足 ， 以 持 續 滿 足 不 同 醫 護 服 務 現 行 及 將 來 的 需 求

的 方 案 ， 及  

(乙 )  加 強 不 同 醫 護 專 業 界 別 專 業 水 平 和 素 質 的 整 體 計 劃 ， 包 括 在

現 有 監 管 制 度 中 提 出 必 要 和 合 理 的 改 革 、 提 出 改 善 培 訓 和 發

展 的 安 排 、 引 入 措 施 ， 讓 香 港 醫 療 專 業 的 運 作 和 管 理 更 能 配

合 國 際 的 趨 勢 。  

2. 諮 詢 小 組 無 須 就 其 討 論 事 項 達 成 共 識 。 如 有 意 見 分 歧 ， 所 有 的 意

見 、 評 論 和 建 議 ， 均 會 經 由 統 籌 委 員 會 轉 達 督 導 委 員 會 以 作 考 慮 。 

 



醫護人力規劃和專業發展策略檢討督導委員會  
 

成員名單  
主 席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 

 

成 員  

陳 章 明 教 授  

陳 志 輝 教 授  

鄭 慕 智 博 士  

張 炳 良 議 員  

張 仁 良 教 授  

霍 泰 輝 教 授  

何 沛 謙 先 生  

劉 國 輝 先 生  

李 心 平 教 授  

梁 高 美 懿 女 士  

梁 栢 賢 醫 生  

梁 憲 孫 教 授  

麥 列 菲 菲 教 授  

彭 美 慈 教 授  

彭 耀 佳 先 生  

蘇 碧 嫺 醫 生  

蔡 永 忠 先 生  

左 偉 國 醫 生  

葉 健 雄 教 授  

 

官 方 成 員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衞 生 ) 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（ 或 代 表 ）  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（ 或 代 表 ）      

衞 生 署 署 長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醫 療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處 處 長  

 

海 外 專 家  

兩 至 三 名 具 醫 療 衞 生 專 業 背 景 的 海 外 專 家 ( 名 單 有 待 確 定 )  

附 件 D  



 

醫護人力規劃及專業發展策略檢討統籌委員會  
 

成員名單  
 

主 席 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衞 生 )  

 

成 員  

陳 章 明 教 授  

鄭 慕 智 博 士  

張 炳 良 議 員  

張 仁 良 教 授  

何 沛 謙 先 生  

蔡 永 忠 先 生  

梁 栢 賢 醫 生  

 

官 方 成 員  

衞 生 署 署 長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醫 療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處 處 長  

 

 



 

私家醫院樓面面積  

（ 截 至 2011 年 6 月 30 日 ）  

醫 院 名 稱  樓 面 面 積
*  

(平方米)  
嘉 諾 撒 醫 院  9 400 
香 港 港 安 醫 院  11 800 
香 港 浸 信 會 醫 院  40 300 
香 港 養 和 醫 院  62 400 
明 德 國 際 醫 院  6 000 
寶 血 醫 院  6 900 
沙 田 國 際 醫 務 中 心 仁 安 醫 院  24 100 
聖 保 祿 醫 院  15 100 
聖 德 肋 撒 醫 院  68 100 
荃 灣 港 安 醫 院  5 300 
播 道 醫 院  1 600 
港 中 醫 院  3 700 
*
數字計至最接近的百位。 

 
資料來源：12 間私家醫院向衞生署提供的資料。 

 

附 件 E  



私 家 醫 院 病 床 數 目  
（ 截 至 2011 年 12 月 31 日 ）  

 
 

醫 院 名 稱  醫 院 病 床  
總 數  

產 科 病 床  
數 目   
(a) 

育嬰小床 
數 目  
(b) 

產 科 病 床 及 育嬰小床

數目 
(c)=(a)+(b) 

((c)佔醫院病 床 總 數 的

比 率 ) 
嘉 諾 撒 醫 院  174 31 31 62 (35.6%) 
香 港 港 安 醫 院  152 21 24 45 (29.6%) 
香 港 浸 信 會 醫 院  877 153 125 278 (31.7%) 
香 港 養 和 醫 院  485 45 45 90 (18.6%) 
明 德 國 際 醫 院  99 22 23 45 (45.5%) 
寶 血 醫 院  176 37 45 82 (46.6%) 
沙 田 國 際 醫 務 中 心

仁 安 醫 院  
410 92 100 192 (46.8%) 

聖 保 祿 醫 院  356 51 51 102 (28.7%) 
聖 德 肋 撒 醫 院  1 050 104 124 228 (21.7%) 
荃 灣 港 安 醫 院  174 25 40 65 (37.4%) 
播 道 醫 院  60 0 0 0 (0%) 
港 中 醫 院  85 0 0 0 (0%) 

總 數  4 098 581 608 1 189 (29.0%) 

 
資料來源：12 間私家醫院向衞生署提供的資料。

附 件 F  



附 件  G 
 

私 家 醫 院 住 院 病 人 出 院 人 次 * 
 

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2011 年 

持香港身份證人士 持香港身份證人士 持香港身份證人士 持香港身份證人士 持香港身份證人士 

醫 院 名 稱  
 

是 否/沒有

資料 
是 否/沒有

資料 
是 否/沒有

資料 
是 否/沒有

資料 
是 否/沒有

資料 
嘉 諾 撒 醫 院  8 800 2 100 8 000 2 100 7 200 2 400 10 000 2 200 8 200 1 800 
香 港 港 安 醫 院  7 200 1 300 6 900 1 100 7 200 1 100 7 300 1 200 7 400 1 400 
香 港 浸 信 會 醫 院  66 900 8 200 72 000 11 200 80 300 12 200 83 100 12 300 87 500 12 900 
香 港 養 和 醫 院  29 200 2 100 32 800 2 400 33 800 2 500 35 000 4 000 36 400 5 300 
明 德 國 際 醫 院  3 300 900 3 300 800 3 300 800 3 500 900 3 500 900 
寶 血 醫 院  4 600 30 4 500 18 4 100 300 5 900 4 300 7 300 4 000 
沙 田 國 際 醫 務 中

心 仁 安 醫 院  
22 600 4 800 24 000 6 000 24 100 7 400 24 700 7 600 26 900 6 700 

聖 保 祿 醫 院  34 200 2 100 36 100 2 200 37 200 2 900 37 500 3 300 31 200 3 900 
聖 德 肋 撒 醫 院  69 900 6 500 82 900 6 800 88 400 7 200 93 700 8 200 99 800 8 700 
荃 灣 港 安 醫 院  10 100 4 200 11 500 5 100 11 400 5 100 12 000 5 700 12 300 7 300 
播 道 醫 院  4 500 30 5 500 43 5 200 45 5 300 100 6 800 100 
港 中 醫 院  7 600 200 8 300 200 7 000 100 7 200 200 7 400 200 
總 數  268 900 32 500 295 800 38 000 309 200 42 000 325 200 50 000 334 700 53 200 
*
如數值大於 100, 數字計至最接近的百位。 

 
資料來源：12 間私家醫院向衞生署提供的資料。 
 
 




